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上易字第2號

上  訴  人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陳彥文

被上訴人    張慈慧

                    （送達代收人  黃士容  住○○市○○區

○○街000號）

訴訟代理人  魏緒孟律師

            鄭曉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29

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保險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85年8月5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

上訴人投保宏泰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

甲保約），再於86年6月間附加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甲型（保

險金額10單位，下稱甲保約附約）；復於89年7月4日向上訴

人投保宏泰新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乙保約

），並附有終身醫療保險附約（下稱乙保約附約）。嗣伊自

109年間起因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至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下稱長庚中醫部）就診，更於110年2

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接受治療。伊依甲

保約附約得向上訴人請領病房費用保險金新臺幣（下同）9

萬元、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3萬元，依乙保約附約得向上訴

人請領住院醫療保險金325,100元、出院療養保險金121,912

元、護理紀錄費用1,920元、診斷證明書費150元。然伊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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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申請理賠，卻遭以難認有住院必要性為由拒絕，經伊向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申請評議，仍

以110年度評字第2507號評議書認伊之請求難認為有利於伊

之認定。伊係因罹患乾燥症候群及重鬱症，經西醫診治無效

後始向中醫求診，經長庚中醫部醫囑住院治療，於住院期間

之針灸治療係1週6次、每次留針50分鐘、針數較多，治療頻

率、留針時間均超過健保給付之門診針灸治療，應認有住院

治療之必要。爰依甲保約附約、乙保約附約，提起本件訴訟

等情。並於原審聲明求為命上訴人應給付567,011元，及自1

11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

　　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駁回上訴。

二、上訴人則以：甲保約附約、乙保約附約所載「經醫師或醫院

診斷確定必須住院」，不應僅以實際治療醫師認定之結果為

準，仍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下通常會診斷具有

住院必要性者始屬之，而被上訴人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期間，

醫師僅就其乾燥症候群於週一至週五每日針灸1次，及施以

口服藥物等治療，惟此於門診中即可施行治療，並非必須住

院方能執行之緊急醫療行為，至重鬱症部分則無任何治療行

為，實難認定被上訴人有住院治療之必要性。又被上訴人提

出之診斷證明書雖記載住院期間接受針灸、中藥等必要性治

療，惟相關病歷文件內容均未記載被上訴人有住院必要性云

云，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間之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85年8月5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上訴人投保甲

保約，並於86年6月間附加甲保約附約；再於89年7月4日向

　　上訴人投保乙保約，並附有乙保約附約。

　㈡被上訴人自109年間起因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至長庚中醫部

就診，主治醫師為薛敦品醫師，嗣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

月19日間因「乾燥症候群（M3500）、重鬱症，復發，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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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有精神病特徵(F33.3)」，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治療。

　㈢被上訴人就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

接受治療乙事，向上訴人申請理賠，經上訴人審查認無住院

之必要拒絕理賠；被上訴人向評議中心申請評議，遭以系爭

　　評議書認被上訴人之請求尚難為有利其之認定。

　㈣若被上訴人有住院必要性，被上訴人可請求金額為567,011

　　元。　

四、爭點：

　㈠被上訴人因罹患乾燥症候群、重鬱症，於110年2月19日至同

年5月19日有無住院接受治療之必要性？

　㈡被上訴人得否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第7條甲型

第1款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第4款每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

之規定（被證3，審保險卷頁122、123），請求住院醫療保

　　險金？

五、本院判斷：

　㈠關於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而於110年2月19日至

同年5月19日有無住院接受治療必要性之爭點，兩造雖仍互

有攻防，惟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其等各於原審所為

　　相同，而原判決已詳為論述：

　　⒈查被上訴人係分別於86年6月間及89年7月間投保甲、乙保

約附約之被保險人，自109年間起因乾燥症候群、重鬱症

至長庚中醫部就診，嗣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間

經主治醫師薛敦品診斷，因「乾燥症候群（M3500）、重

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F33.3)」，在長庚中

　　　醫部住院治療。

　　⒉依宏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甲型－本人（即甲保約附約）保

單條款第2條第9項、宏泰終身醫療保險附約（戊型）本人

（即乙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9項約定，本附約所稱

「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

入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

診療者（審保險卷頁69、79），可見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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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於各該保約附約有效期間，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

療，且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即合

於「住院」約定，得依約請領保險金。故被保險人是否具

住院必要性，係以「醫師」診斷結果為據。

　　⒊觀諸被上訴人110年5月19日診斷證明書，被上訴人因「乾

燥症候群(M3500)、重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

(F33.3)」，於110年2月19日入住中醫病房，入住期間接

受針灸、中藥等必要性治療，於110年5月19日出院，宜後

　　　續門診追蹤治療等情（審訴卷頁143）。

　　⒋復經原審檢送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至5月19日在長庚

中醫部住院治療之護理記錄單（保險卷一頁73至433）及

病歷資料（保險卷卷二頁286）囑託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

　　　人花蓮慈濟醫院（下稱花蓮慈濟）鑑定，認為：

　　　⑴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至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

院，接受每週6次之針灸治療（根據穴位選擇，主要針

對安神定志，旨在治療重鬱症，以達情緒穩定效果）及

中藥治療（同時進行科學中藥、丸劑及中藥煎劑治療，

針對重鬱症及乾燥症候群進行綜合治療），因同時患有

重鬱症（身心疾病）和乾燥症候群（免疫性疾病），同

時改善重鬱症狀及乾燥症候群，達到身心同治效果；住

院治療可以更好地追蹤病情變化，並根據需要調整治療

　　　　計畫，以確保治療的彈性和完整性。

　　　⑵被上訴人在中醫病房每週進行6次針灸治療，每次留針

灸時間長達50分鐘，這樣的治療頻率和時間安排可以有

效緩解重鬱症狀；被上訴人每日服用2餐科學中藥、藥

丸和水煎劑等不同劑型的中藥，住院治療可以確保這些

中藥準時和規範服用，進一步提升治療效果，故住院治

療可以更全面地監控和調整被上訴人的治療方案，達到

　　　　更佳的治療效果。

　　　⑶針對被上訴人乾燥症候群與重鬱症之治療，建議住院治

療更為適宜，理由如下：被上訴人本身患有精神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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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門診治療面臨較長等待時間（中醫門診通常等待

時間較長），可能會更加焦慮和不耐煩的情緒。針灸治

療時間針氣行全身至少需30分鐘，針灸後留針以30分鐘

為佳。門診病患通常的治療時間以15至20分鐘為主，對

於重症病患留針時間不宜太短，以提高療效。因此，住

院治療能提供更長的留針時間，有助於提升療效。不論

是科學中藥還是多種劑型藥物的使用，在住院期間更好

地觀察療效，並及時調整治療方案。如此可更有效掌握

病情並積極改善病人狀況。總結來說，住院治療不僅能

提供更長的針灸留針時間和更好的療效，還能減少病人

的等待時間，提升治療的舒適度和效果。此外，住院期

間對中藥療效的監測和調整也能確保治療方案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

　　　⑷乾燥症候群與重鬱症屬於高度複雜性疾病，雖然在中醫

門診可以進行治療，但在這兩種重大疾病同時存在的情

況下，住院治療具有更為完善的優勢。治療的全面性：

住院治療可以提供更頻繁的針灸治療和更靈活的用藥方

案，比門診治療更加豐富，這對於病情的掌握和治療效

果的提升具有顯著優勢。情緒管理：重鬱症患者通常情

緒較為負面，而中醫病房相比於一般精神病房，不嚴格

限制病人的自由活動，病房內的病人有大多非精神科病

人，這可以減少患者精神狀況的壓力，提供更為舒適的

治療環境。住院期間，醫療團隊可以更密切地監控患者

的病情變化，並及時調整治療方案，確保治療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

　　　⑸基於以上原因，被上訴人入院接受治療，以達到更佳的

治療效果和病情管理等各情（保險卷二頁301至307之鑑

定書）。

　　⒌準此以言，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免疫性疾病）及重

鬱症（身心疾病），屬於高度複雜性疾病，被上訴人於長

庚中醫部經主治醫師診斷，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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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住院治療，已合於甲、乙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9項

之住院約定，且復經花蓮慈濟醫師審酌被上訴人護理記錄

單及病歷資料後，認為對於被上訴人之精神情緒、針灸留

針時間、中藥用藥等方面，為適時監測中藥療效及調整用

藥，以達更好療效及安全性，住院治療比門診治療有更佳

的療效。益徵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有

住院治療之必要性，非一般慢性病症僅以固定藥劑診治及

按時回診即可。故上訴人抗辯：可以門診針灸、中藥治療

取代，且被上訴人可自由出院，並無住院之必要性云云，

殊無可採。是本院關於兩造就此爭點所為攻擊或防禦方法

之意見及法律上意見與原判決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

　　　條第2項前段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本院依上訴人聲請函詢長庚中醫部，函覆稱：被上訴人於11

0年2月19日住院治療前，曾因乾燥症候群至中醫一般內科門

診就醫，並依其病情調整藥物（科學中藥）治療；又於110

年2月19日至5月19日住院以中藥水煎劑、科學中藥粉、藥丸

及針灸等綜合治療其乾燥症候群，該病症在醫學分類屬慢性

疾病；針灸或科學中藥雖可於門診施行，惟乾燥症候群屬慢

性免疫系統疾病，治療須依病情變化進行密集觀察與藥物調

整，並配合每日或高頻率治療，以改善全身乾燥症狀與免疫

失調情形，且門診治療受限於健保就診次數及就醫時間，無

法提供連續性、密集性之治療與監測，難以達到穩定病情之

效果，住院治療可由醫療團對每日評估病情，依臨床反應即

時調整藥物組方與治療方式，並結合針灸等輔助療法，以期

達到最佳療效。故被上訴人所接受之治療內容及頻率，無法

完全於門診中施行，故安排病人住院接受治療，以確保治療

療效。被上訴人於住院期間由護理人員發藥，自行服用。被

上訴人雖於110年3月12日曾與鄰床病人發生爭執，經醫療團

對即時安撫與調解後，雙方情緒均已平復，未再發生進一步

衝突，此為病人間之人際糾紛，非因病情或治療反應所致，

未影響被上訴人整體治療計畫之進行，考量被上訴人當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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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仍需持續接受中醫治療，故未醫囑出院改門診追蹤。被上

訴人於110年5月19日出院後，未持續回門診就診，亦未再住

院治療，迨至112年起始再次回門診追蹤，主要以科學中藥

粉配合針灸治療至今等各情。有該醫院114年10月13日函暨

附件主治醫師病情說明在卷可稽（本院卷頁143至146）。顯

見被上訴人於前開期間住院治療，乃經主治醫師診斷，必須

入住醫院診療，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長庚中醫部接

　　受診療，係具有住院接受治療之必要性甚明。

　㈢上訴人辯稱：我國全民健保實施以來，從未開放中醫住院為

健保給付項目，且持保留態度，本件經評議中心詢問多位顧

問專業醫師均認被上訴人無住院治療之必要性云云，為被上

訴人所否認。然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免疫性疾病）及

重鬱症（身心疾病）之高度複雜性疾病，其就醫選擇西醫或

傳統中醫，本無必然之決定方式，評議中心評議書即有偏認

西醫精神科，而忽略被上訴人尚罹患乾燥症候群之免疫性疾

病需整合治療之需求（審保險卷頁33、35之評議書）。至全

民健康保險為政策性之強制社會保險，其保險給付範圍須考

量衛生保健及經費預算等政策，非以病患是否具有治療必要

性為唯一要務，縱認全民健康保險尚未有中醫住院醫療給付

費用總額及其分配（保險卷二頁41至42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函、同卷頁63之同署高屏業務組書函），亦不當然

因此遽認被上訴人中醫住院無其治療之必要性。矧以，上訴

人擬定之甲保約附約保單條款及乙保約附約保單條款，並未

排除中醫診療之住院給付。故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云云，洵無

可採。

　㈣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罹患重鬱症，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

附約保單條款」第9條第4款約定，被保險人因精神病或精神

分裂的住院醫療，伊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責任云云。然上訴

人所據之保單條款（審保險卷頁124），嗣於87年4月9日經

財政部核准修正第9條已刪除第4款有關精神病或精神分裂之

除外責任約定（同卷頁73），兩造間甲保約附約之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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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無被保險人因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的住院醫療，上訴人不負

給付各項保險金責任之約定。且上訴人自承：保險契約承保

範圍沒有排除重鬱症住院等語（本院卷頁255）。是上訴人

仍應依修正後之甲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約定，對於被上訴人罹

患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而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在

長庚中醫部住院診療乙事，給付被上訴人約定之保險金。故

　　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要無足採。

　㈤至上訴人要求增列：「被上訴人得否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

約保單條款第7條甲型第1款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第4款每

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規定（被證3，審保險卷頁122、12

3），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之爭點（本院卷頁69、134），

此「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業於87年4月9日經財

政部核准修正，已如前述。被上訴人係因罹患乾燥症候群與

重鬱症，而於前開期間住院治療，乃經主治醫師診斷，必須

入住醫院診療，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長庚中醫部接

受診療，具有住院接受治療之必要性，亦如前述，被上訴人

依修正後之甲保約附約之「宏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

」及乙保約附約之「宏泰終身醫療保險附約（戊型）保單條

款」等約定，請求上訴人依約給付保險金567,011元，為兩

造所不爭執，故被上訴人得否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

條款第7條甲型第1款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第4款每次住院

醫療費用保險金之約定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即無再予審究

　　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甲保約附約及乙保約附約之約定，請

求上訴人給付567,0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

8月30日（審保險卷頁61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兩造均陳明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均無不合，各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依

兩造所請宣告准、免假執行，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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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抗辯等攻防方法及卷附其他

證據或聲明調查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咸認與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均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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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上易字第2號
上  訴  人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陳彥文
被上訴人    張慈慧
                    （送達代收人  黃士容  住○○市○○區○○街000號）
訴訟代理人  魏緒孟律師
            鄭曉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2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保險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85年8月5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上訴人投保宏泰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甲保約），再於86年6月間附加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甲型（保險金額10單位，下稱甲保約附約）；復於89年7月4日向上訴人投保宏泰新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乙保約 ），並附有終身醫療保險附約（下稱乙保約附約）。嗣伊自109年間起因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至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下稱長庚中醫部）就診，更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接受治療。伊依甲保約附約得向上訴人請領病房費用保險金新臺幣（下同）9萬元、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3萬元，依乙保約附約得向上訴人請領住院醫療保險金325,100元、出院療養保險金121,912元、護理紀錄費用1,920元、診斷證明書費150元。然伊向上訴人申請理賠，卻遭以難認有住院必要性為由拒絕，經伊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申請評議，仍以110年度評字第2507號評議書認伊之請求難認為有利於伊之認定。伊係因罹患乾燥症候群及重鬱症，經西醫診治無效後始向中醫求診，經長庚中醫部醫囑住院治療，於住院期間之針灸治療係1週6次、每次留針50分鐘、針數較多，治療頻率、留針時間均超過健保給付之門診針灸治療，應認有住院治療之必要。爰依甲保約附約、乙保約附約，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於原審聲明求為命上訴人應給付567,011元，及自111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
　　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駁回上訴。
二、上訴人則以：甲保約附約、乙保約附約所載「經醫師或醫院診斷確定必須住院」，不應僅以實際治療醫師認定之結果為準，仍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下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必要性者始屬之，而被上訴人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期間，醫師僅就其乾燥症候群於週一至週五每日針灸1次，及施以口服藥物等治療，惟此於門診中即可施行治療，並非必須住院方能執行之緊急醫療行為，至重鬱症部分則無任何治療行為，實難認定被上訴人有住院治療之必要性。又被上訴人提出之診斷證明書雖記載住院期間接受針灸、中藥等必要性治療，惟相關病歷文件內容均未記載被上訴人有住院必要性云云，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間之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85年8月5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上訴人投保甲保約，並於86年6月間附加甲保約附約；再於89年7月4日向
　　上訴人投保乙保約，並附有乙保約附約。
　㈡被上訴人自109年間起因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至長庚中醫部就診，主治醫師為薛敦品醫師，嗣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間因「乾燥症候群（M3500）、重鬱症，復發，重度
　　伴有精神病特徵(F33.3)」，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治療。
　㈢被上訴人就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接受治療乙事，向上訴人申請理賠，經上訴人審查認無住院之必要拒絕理賠；被上訴人向評議中心申請評議，遭以系爭
　　評議書認被上訴人之請求尚難為有利其之認定。
　㈣若被上訴人有住院必要性，被上訴人可請求金額為567,011
　　元。　
四、爭點：
　㈠被上訴人因罹患乾燥症候群、重鬱症，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有無住院接受治療之必要性？
　㈡被上訴人得否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第7條甲型第1款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第4款每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規定（被證3，審保險卷頁122、123），請求住院醫療保
　　險金？
五、本院判斷：
　㈠關於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而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有無住院接受治療必要性之爭點，兩造雖仍互有攻防，惟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其等各於原審所為
　　相同，而原判決已詳為論述：
　　⒈查被上訴人係分別於86年6月間及89年7月間投保甲、乙保約附約之被保險人，自109年間起因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至長庚中醫部就診，嗣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間經主治醫師薛敦品診斷，因「乾燥症候群（M3500）、重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F33.3)」，在長庚中
　　　醫部住院治療。
　　⒉依宏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甲型－本人（即甲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9項、宏泰終身醫療保險附約（戊型）本人（即乙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9項約定，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審保險卷頁69、79），可見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於各該保約附約有效期間，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且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即合於「住院」約定，得依約請領保險金。故被保險人是否具住院必要性，係以「醫師」診斷結果為據。
　　⒊觀諸被上訴人110年5月19日診斷證明書，被上訴人因「乾燥症候群(M3500)、重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F33.3)」，於110年2月19日入住中醫病房，入住期間接受針灸、中藥等必要性治療，於110年5月19日出院，宜後
　　　續門診追蹤治療等情（審訴卷頁143）。
　　⒋復經原審檢送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至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治療之護理記錄單（保險卷一頁73至433）及病歷資料（保險卷卷二頁286）囑託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
　　　人花蓮慈濟醫院（下稱花蓮慈濟）鑑定，認為：
　　　⑴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至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接受每週6次之針灸治療（根據穴位選擇，主要針對安神定志，旨在治療重鬱症，以達情緒穩定效果）及中藥治療（同時進行科學中藥、丸劑及中藥煎劑治療，針對重鬱症及乾燥症候群進行綜合治療），因同時患有重鬱症（身心疾病）和乾燥症候群（免疫性疾病），同時改善重鬱症狀及乾燥症候群，達到身心同治效果；住院治療可以更好地追蹤病情變化，並根據需要調整治療
　　　　計畫，以確保治療的彈性和完整性。
　　　⑵被上訴人在中醫病房每週進行6次針灸治療，每次留針灸時間長達50分鐘，這樣的治療頻率和時間安排可以有效緩解重鬱症狀；被上訴人每日服用2餐科學中藥、藥丸和水煎劑等不同劑型的中藥，住院治療可以確保這些中藥準時和規範服用，進一步提升治療效果，故住院治療可以更全面地監控和調整被上訴人的治療方案，達到
　　　　更佳的治療效果。
　　　⑶針對被上訴人乾燥症候群與重鬱症之治療，建議住院治療更為適宜，理由如下：被上訴人本身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門診治療面臨較長等待時間（中醫門診通常等待時間較長），可能會更加焦慮和不耐煩的情緒。針灸治療時間針氣行全身至少需30分鐘，針灸後留針以30分鐘為佳。門診病患通常的治療時間以15至20分鐘為主，對於重症病患留針時間不宜太短，以提高療效。因此，住院治療能提供更長的留針時間，有助於提升療效。不論是科學中藥還是多種劑型藥物的使用，在住院期間更好地觀察療效，並及時調整治療方案。如此可更有效掌握病情並積極改善病人狀況。總結來說，住院治療不僅能提供更長的針灸留針時間和更好的療效，還能減少病人的等待時間，提升治療的舒適度和效果。此外，住院期間對中藥療效的監測和調整也能確保治療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⑷乾燥症候群與重鬱症屬於高度複雜性疾病，雖然在中醫門診可以進行治療，但在這兩種重大疾病同時存在的情況下，住院治療具有更為完善的優勢。治療的全面性：住院治療可以提供更頻繁的針灸治療和更靈活的用藥方案，比門診治療更加豐富，這對於病情的掌握和治療效果的提升具有顯著優勢。情緒管理：重鬱症患者通常情緒較為負面，而中醫病房相比於一般精神病房，不嚴格限制病人的自由活動，病房內的病人有大多非精神科病人，這可以減少患者精神狀況的壓力，提供更為舒適的治療環境。住院期間，醫療團隊可以更密切地監控患者的病情變化，並及時調整治療方案，確保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⑸基於以上原因，被上訴人入院接受治療，以達到更佳的治療效果和病情管理等各情（保險卷二頁301至307之鑑定書）。
　　⒌準此以言，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免疫性疾病）及重鬱症（身心疾病），屬於高度複雜性疾病，被上訴人於長庚中醫部經主治醫師診斷，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住院治療，已合於甲、乙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9項之住院約定，且復經花蓮慈濟醫師審酌被上訴人護理記錄單及病歷資料後，認為對於被上訴人之精神情緒、針灸留針時間、中藥用藥等方面，為適時監測中藥療效及調整用藥，以達更好療效及安全性，住院治療比門診治療有更佳的療效。益徵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有住院治療之必要性，非一般慢性病症僅以固定藥劑診治及按時回診即可。故上訴人抗辯：可以門診針灸、中藥治療取代，且被上訴人可自由出院，並無住院之必要性云云，殊無可採。是本院關於兩造就此爭點所為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意見與原判決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
　　　條第2項前段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本院依上訴人聲請函詢長庚中醫部，函覆稱：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住院治療前，曾因乾燥症候群至中醫一般內科門診就醫，並依其病情調整藥物（科學中藥）治療；又於110年2月19日至5月19日住院以中藥水煎劑、科學中藥粉、藥丸及針灸等綜合治療其乾燥症候群，該病症在醫學分類屬慢性疾病；針灸或科學中藥雖可於門診施行，惟乾燥症候群屬慢性免疫系統疾病，治療須依病情變化進行密集觀察與藥物調整，並配合每日或高頻率治療，以改善全身乾燥症狀與免疫失調情形，且門診治療受限於健保就診次數及就醫時間，無法提供連續性、密集性之治療與監測，難以達到穩定病情之效果，住院治療可由醫療團對每日評估病情，依臨床反應即時調整藥物組方與治療方式，並結合針灸等輔助療法，以期達到最佳療效。故被上訴人所接受之治療內容及頻率，無法完全於門診中施行，故安排病人住院接受治療，以確保治療療效。被上訴人於住院期間由護理人員發藥，自行服用。被上訴人雖於110年3月12日曾與鄰床病人發生爭執，經醫療團對即時安撫與調解後，雙方情緒均已平復，未再發生進一步衝突，此為病人間之人際糾紛，非因病情或治療反應所致，未影響被上訴人整體治療計畫之進行，考量被上訴人當時病情仍需持續接受中醫治療，故未醫囑出院改門診追蹤。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19日出院後，未持續回門診就診，亦未再住院治療，迨至112年起始再次回門診追蹤，主要以科學中藥粉配合針灸治療至今等各情。有該醫院114年10月13日函暨附件主治醫師病情說明在卷可稽（本院卷頁143至146）。顯見被上訴人於前開期間住院治療，乃經主治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長庚中醫部接
　　受診療，係具有住院接受治療之必要性甚明。
　㈢上訴人辯稱：我國全民健保實施以來，從未開放中醫住院為健保給付項目，且持保留態度，本件經評議中心詢問多位顧問專業醫師均認被上訴人無住院治療之必要性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然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免疫性疾病）及重鬱症（身心疾病）之高度複雜性疾病，其就醫選擇西醫或傳統中醫，本無必然之決定方式，評議中心評議書即有偏認西醫精神科，而忽略被上訴人尚罹患乾燥症候群之免疫性疾病需整合治療之需求（審保險卷頁33、35之評議書）。至全民健康保險為政策性之強制社會保險，其保險給付範圍須考量衛生保健及經費預算等政策，非以病患是否具有治療必要性為唯一要務，縱認全民健康保險尚未有中醫住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保險卷二頁41至42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函、同卷頁63之同署高屏業務組書函），亦不當然因此遽認被上訴人中醫住院無其治療之必要性。矧以，上訴人擬定之甲保約附約保單條款及乙保約附約保單條款，並未排除中醫診療之住院給付。故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云云，洵無可採。
　㈣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罹患重鬱症，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第9條第4款約定，被保險人因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的住院醫療，伊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責任云云。然上訴人所據之保單條款（審保險卷頁124），嗣於87年4月9日經財政部核准修正第9條已刪除第4款有關精神病或精神分裂之除外責任約定（同卷頁73），兩造間甲保約附約之保單條款已無被保險人因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的住院醫療，上訴人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責任之約定。且上訴人自承：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沒有排除重鬱症住院等語（本院卷頁255）。是上訴人仍應依修正後之甲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約定，對於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而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診療乙事，給付被上訴人約定之保險金。故
　　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要無足採。
　㈤至上訴人要求增列：「被上訴人得否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第7條甲型第1款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第4款每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規定（被證3，審保險卷頁122、123），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之爭點（本院卷頁69、134），此「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業於87年4月9日經財政部核准修正，已如前述。被上訴人係因罹患乾燥症候群與重鬱症，而於前開期間住院治療，乃經主治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長庚中醫部接受診療，具有住院接受治療之必要性，亦如前述，被上訴人依修正後之甲保約附約之「宏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 」及乙保約附約之「宏泰終身醫療保險附約（戊型）保單條款」等約定，請求上訴人依約給付保險金567,011元，為兩造所不爭執，故被上訴人得否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第7條甲型第1款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第4款每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約定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即無再予審究
　　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甲保約附約及乙保約附約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567,0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30日（審保險卷頁61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均無不合，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依兩造所請宣告准、免假執行，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抗辯等攻防方法及卷附其他證據或聲明調查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咸認與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均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上易字第2號

上  訴  人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陳彥文

被上訴人    張慈慧

                    （送達代收人  黃士容  住○○市○○區○○街000號）

訴訟代理人  魏緒孟律師

            鄭曉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29

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保險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85年8月5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

    上訴人投保宏泰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

    甲保約），再於86年6月間附加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甲型（保

    險金額10單位，下稱甲保約附約）；復於89年7月4日向上訴

    人投保宏泰新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乙保約

     ），並附有終身醫療保險附約（下稱乙保約附約）。嗣伊

    自109年間起因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至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

    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下稱長庚中醫部）就診，更於110

    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接受治療。伊依

    甲保約附約得向上訴人請領病房費用保險金新臺幣（下同）

    9萬元、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3萬元，依乙保約附約得向上訴

    人請領住院醫療保險金325,100元、出院療養保險金121,912

    元、護理紀錄費用1,920元、診斷證明書費150元。然伊向上

    訴人申請理賠，卻遭以難認有住院必要性為由拒絕，經伊向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申請評議，仍

    以110年度評字第2507號評議書認伊之請求難認為有利於伊

    之認定。伊係因罹患乾燥症候群及重鬱症，經西醫診治無效

    後始向中醫求診，經長庚中醫部醫囑住院治療，於住院期間

    之針灸治療係1週6次、每次留針50分鐘、針數較多，治療頻

    率、留針時間均超過健保給付之門診針灸治療，應認有住院

    治療之必要。爰依甲保約附約、乙保約附約，提起本件訴訟

    等情。並於原審聲明求為命上訴人應給付567,011元，及自1

    11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

　　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駁回上訴。

二、上訴人則以：甲保約附約、乙保約附約所載「經醫師或醫院

    診斷確定必須住院」，不應僅以實際治療醫師認定之結果為

    準，仍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下通常會診斷具有

    住院必要性者始屬之，而被上訴人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期間，

    醫師僅就其乾燥症候群於週一至週五每日針灸1次，及施以

    口服藥物等治療，惟此於門診中即可施行治療，並非必須住

    院方能執行之緊急醫療行為，至重鬱症部分則無任何治療行

    為，實難認定被上訴人有住院治療之必要性。又被上訴人提

    出之診斷證明書雖記載住院期間接受針灸、中藥等必要性治

    療，惟相關病歷文件內容均未記載被上訴人有住院必要性云

    云，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間之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85年8月5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上訴人投保甲

    保約，並於86年6月間附加甲保約附約；再於89年7月4日向

　　上訴人投保乙保約，並附有乙保約附約。

　㈡被上訴人自109年間起因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至長庚中醫部就

    診，主治醫師為薛敦品醫師，嗣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

    9日間因「乾燥症候群（M3500）、重鬱症，復發，重度

　　伴有精神病特徵(F33.3)」，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治療。

　㈢被上訴人就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接

    受治療乙事，向上訴人申請理賠，經上訴人審查認無住院之

    必要拒絕理賠；被上訴人向評議中心申請評議，遭以系爭

　　評議書認被上訴人之請求尚難為有利其之認定。

　㈣若被上訴人有住院必要性，被上訴人可請求金額為567,011

　　元。　

四、爭點：

　㈠被上訴人因罹患乾燥症候群、重鬱症，於110年2月19日至同

    年5月19日有無住院接受治療之必要性？

　㈡被上訴人得否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第7條甲型第

    1款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第4款每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

    規定（被證3，審保險卷頁122、123），請求住院醫療保

　　險金？

五、本院判斷：

　㈠關於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而於110年2月19日至

    同年5月19日有無住院接受治療必要性之爭點，兩造雖仍互

    有攻防，惟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其等各於原審所為

　　相同，而原判決已詳為論述：

　　⒈查被上訴人係分別於86年6月間及89年7月間投保甲、乙保

      約附約之被保險人，自109年間起因乾燥症候群、重鬱症

      至長庚中醫部就診，嗣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間

      經主治醫師薛敦品診斷，因「乾燥症候群（M3500）、重

      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F33.3)」，在長庚中

　　　醫部住院治療。

　　⒉依宏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甲型－本人（即甲保約附約）保單

      條款第2條第9項、宏泰終身醫療保險附約（戊型）本人（

      即乙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9項約定，本附約所稱「

      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入

      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

      療者（審保險卷頁69、79），可見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

      於各該保約附約有效期間，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

      ，且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即合於

      「住院」約定，得依約請領保險金。故被保險人是否具住

      院必要性，係以「醫師」診斷結果為據。

　　⒊觀諸被上訴人110年5月19日診斷證明書，被上訴人因「乾

      燥症候群(M3500)、重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

      F33.3)」，於110年2月19日入住中醫病房，入住期間接受

      針灸、中藥等必要性治療，於110年5月19日出院，宜後

　　　續門診追蹤治療等情（審訴卷頁143）。

　　⒋復經原審檢送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至5月19日在長庚中

      醫部住院治療之護理記錄單（保險卷一頁73至433）及病

      歷資料（保險卷卷二頁286）囑託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

　　　人花蓮慈濟醫院（下稱花蓮慈濟）鑑定，認為：

　　　⑴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至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

        ，接受每週6次之針灸治療（根據穴位選擇，主要針對

        安神定志，旨在治療重鬱症，以達情緒穩定效果）及中

        藥治療（同時進行科學中藥、丸劑及中藥煎劑治療，針

        對重鬱症及乾燥症候群進行綜合治療），因同時患有重

        鬱症（身心疾病）和乾燥症候群（免疫性疾病），同時

        改善重鬱症狀及乾燥症候群，達到身心同治效果；住院

        治療可以更好地追蹤病情變化，並根據需要調整治療

　　　　計畫，以確保治療的彈性和完整性。

　　　⑵被上訴人在中醫病房每週進行6次針灸治療，每次留針灸

        時間長達50分鐘，這樣的治療頻率和時間安排可以有效

        緩解重鬱症狀；被上訴人每日服用2餐科學中藥、藥丸

        和水煎劑等不同劑型的中藥，住院治療可以確保這些中

        藥準時和規範服用，進一步提升治療效果，故住院治療

        可以更全面地監控和調整被上訴人的治療方案，達到

　　　　更佳的治療效果。

　　　⑶針對被上訴人乾燥症候群與重鬱症之治療，建議住院治

        療更為適宜，理由如下：被上訴人本身患有精神方面的

        疾病，門診治療面臨較長等待時間（中醫門診通常等待

        時間較長），可能會更加焦慮和不耐煩的情緒。針灸治

        療時間針氣行全身至少需30分鐘，針灸後留針以30分鐘

        為佳。門診病患通常的治療時間以15至20分鐘為主，對

        於重症病患留針時間不宜太短，以提高療效。因此，住

        院治療能提供更長的留針時間，有助於提升療效。不論

        是科學中藥還是多種劑型藥物的使用，在住院期間更好

        地觀察療效，並及時調整治療方案。如此可更有效掌握

        病情並積極改善病人狀況。總結來說，住院治療不僅能

        提供更長的針灸留針時間和更好的療效，還能減少病人

        的等待時間，提升治療的舒適度和效果。此外，住院期

        間對中藥療效的監測和調整也能確保治療方案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

　　　⑷乾燥症候群與重鬱症屬於高度複雜性疾病，雖然在中醫

        門診可以進行治療，但在這兩種重大疾病同時存在的情

        況下，住院治療具有更為完善的優勢。治療的全面性：

        住院治療可以提供更頻繁的針灸治療和更靈活的用藥方

        案，比門診治療更加豐富，這對於病情的掌握和治療效

        果的提升具有顯著優勢。情緒管理：重鬱症患者通常情

        緒較為負面，而中醫病房相比於一般精神病房，不嚴格

        限制病人的自由活動，病房內的病人有大多非精神科病

        人，這可以減少患者精神狀況的壓力，提供更為舒適的

        治療環境。住院期間，醫療團隊可以更密切地監控患者

        的病情變化，並及時調整治療方案，確保治療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

　　　⑸基於以上原因，被上訴人入院接受治療，以達到更佳的

        治療效果和病情管理等各情（保險卷二頁301至307之鑑

        定書）。

　　⒌準此以言，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免疫性疾病）及重

      鬱症（身心疾病），屬於高度複雜性疾病，被上訴人於長

      庚中醫部經主治醫師診斷，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

      日住院治療，已合於甲、乙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9項

      之住院約定，且復經花蓮慈濟醫師審酌被上訴人護理記錄

      單及病歷資料後，認為對於被上訴人之精神情緒、針灸留

      針時間、中藥用藥等方面，為適時監測中藥療效及調整用

      藥，以達更好療效及安全性，住院治療比門診治療有更佳

      的療效。益徵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有

      住院治療之必要性，非一般慢性病症僅以固定藥劑診治及

      按時回診即可。故上訴人抗辯：可以門診針灸、中藥治療

      取代，且被上訴人可自由出院，並無住院之必要性云云，

      殊無可採。是本院關於兩造就此爭點所為攻擊或防禦方法

      之意見及法律上意見與原判決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

　　　條第2項前段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本院依上訴人聲請函詢長庚中醫部，函覆稱：被上訴人於110

    年2月19日住院治療前，曾因乾燥症候群至中醫一般內科門

    診就醫，並依其病情調整藥物（科學中藥）治療；又於110

    年2月19日至5月19日住院以中藥水煎劑、科學中藥粉、藥丸

    及針灸等綜合治療其乾燥症候群，該病症在醫學分類屬慢性

    疾病；針灸或科學中藥雖可於門診施行，惟乾燥症候群屬慢

    性免疫系統疾病，治療須依病情變化進行密集觀察與藥物調

    整，並配合每日或高頻率治療，以改善全身乾燥症狀與免疫

    失調情形，且門診治療受限於健保就診次數及就醫時間，無

    法提供連續性、密集性之治療與監測，難以達到穩定病情之

    效果，住院治療可由醫療團對每日評估病情，依臨床反應即

    時調整藥物組方與治療方式，並結合針灸等輔助療法，以期

    達到最佳療效。故被上訴人所接受之治療內容及頻率，無法

    完全於門診中施行，故安排病人住院接受治療，以確保治療

    療效。被上訴人於住院期間由護理人員發藥，自行服用。被

    上訴人雖於110年3月12日曾與鄰床病人發生爭執，經醫療團

    對即時安撫與調解後，雙方情緒均已平復，未再發生進一步

    衝突，此為病人間之人際糾紛，非因病情或治療反應所致，

    未影響被上訴人整體治療計畫之進行，考量被上訴人當時病

    情仍需持續接受中醫治療，故未醫囑出院改門診追蹤。被上

    訴人於110年5月19日出院後，未持續回門診就診，亦未再住

    院治療，迨至112年起始再次回門診追蹤，主要以科學中藥

    粉配合針灸治療至今等各情。有該醫院114年10月13日函暨

    附件主治醫師病情說明在卷可稽（本院卷頁143至146）。顯

    見被上訴人於前開期間住院治療，乃經主治醫師診斷，必須

    入住醫院診療，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長庚中醫部接

　　受診療，係具有住院接受治療之必要性甚明。

　㈢上訴人辯稱：我國全民健保實施以來，從未開放中醫住院為

    健保給付項目，且持保留態度，本件經評議中心詢問多位顧

    問專業醫師均認被上訴人無住院治療之必要性云云，為被上

    訴人所否認。然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免疫性疾病）及

    重鬱症（身心疾病）之高度複雜性疾病，其就醫選擇西醫或

    傳統中醫，本無必然之決定方式，評議中心評議書即有偏認

    西醫精神科，而忽略被上訴人尚罹患乾燥症候群之免疫性疾

    病需整合治療之需求（審保險卷頁33、35之評議書）。至全

    民健康保險為政策性之強制社會保險，其保險給付範圍須考

    量衛生保健及經費預算等政策，非以病患是否具有治療必要

    性為唯一要務，縱認全民健康保險尚未有中醫住院醫療給付

    費用總額及其分配（保險卷二頁41至42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函、同卷頁63之同署高屏業務組書函），亦不當然

    因此遽認被上訴人中醫住院無其治療之必要性。矧以，上訴

    人擬定之甲保約附約保單條款及乙保約附約保單條款，並未

    排除中醫診療之住院給付。故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云云，洵無

    可採。

　㈣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罹患重鬱症，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

    附約保單條款」第9條第4款約定，被保險人因精神病或精神

    分裂的住院醫療，伊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責任云云。然上訴

    人所據之保單條款（審保險卷頁124），嗣於87年4月9日經

    財政部核准修正第9條已刪除第4款有關精神病或精神分裂之

    除外責任約定（同卷頁73），兩造間甲保約附約之保單條款

    已無被保險人因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的住院醫療，上訴人不負

    給付各項保險金責任之約定。且上訴人自承：保險契約承保

    範圍沒有排除重鬱症住院等語（本院卷頁255）。是上訴人

    仍應依修正後之甲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約定，對於被上訴人罹

    患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而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在

    長庚中醫部住院診療乙事，給付被上訴人約定之保險金。故

　　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要無足採。

　㈤至上訴人要求增列：「被上訴人得否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

    約保單條款第7條甲型第1款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第4款每

    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規定（被證3，審保險卷頁122、12

    3），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之爭點（本院卷頁69、134），

    此「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業於87年4月9日經財

    政部核准修正，已如前述。被上訴人係因罹患乾燥症候群與

    重鬱症，而於前開期間住院治療，乃經主治醫師診斷，必須

    入住醫院診療，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長庚中醫部接

    受診療，具有住院接受治療之必要性，亦如前述，被上訴人

    依修正後之甲保約附約之「宏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

     」及乙保約附約之「宏泰終身醫療保險附約（戊型）保單

    條款」等約定，請求上訴人依約給付保險金567,011元，為

    兩造所不爭執，故被上訴人得否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

    單條款第7條甲型第1款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第4款每次住

    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約定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即無再予審

    究

　　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甲保約附約及乙保約附約之約定，請

    求上訴人給付567,0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

    8月30日（審保險卷頁61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兩造均陳明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均無不合，各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依

    兩造所請宣告准、免假執行，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本件

    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抗辯等攻防方法及卷附其他

    證據或聲明調查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咸認與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均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上易字第2號

上  訴  人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陳彥文

被上訴人    張慈慧

                    （送達代收人  黃士容  住○○市○○區○○街000號）

訴訟代理人  魏緒孟律師

            鄭曉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4月2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保險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85年8月5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上訴人投保宏泰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甲保約），再於86年6月間附加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甲型（保險金額10單位，下稱甲保約附約）；復於89年7月4日向上訴人投保宏泰新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乙保約 ），並附有終身醫療保險附約（下稱乙保約附約）。嗣伊自109年間起因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至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下稱長庚中醫部）就診，更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接受治療。伊依甲保約附約得向上訴人請領病房費用保險金新臺幣（下同）9萬元、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3萬元，依乙保約附約得向上訴人請領住院醫療保險金325,100元、出院療養保險金121,912元、護理紀錄費用1,920元、診斷證明書費150元。然伊向上訴人申請理賠，卻遭以難認有住院必要性為由拒絕，經伊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申請評議，仍以110年度評字第2507號評議書認伊之請求難認為有利於伊之認定。伊係因罹患乾燥症候群及重鬱症，經西醫診治無效後始向中醫求診，經長庚中醫部醫囑住院治療，於住院期間之針灸治療係1週6次、每次留針50分鐘、針數較多，治療頻率、留針時間均超過健保給付之門診針灸治療，應認有住院治療之必要。爰依甲保約附約、乙保約附約，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於原審聲明求為命上訴人應給付567,011元，及自111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

　　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駁回上訴。

二、上訴人則以：甲保約附約、乙保約附約所載「經醫師或醫院診斷確定必須住院」，不應僅以實際治療醫師認定之結果為準，仍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下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必要性者始屬之，而被上訴人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期間，醫師僅就其乾燥症候群於週一至週五每日針灸1次，及施以口服藥物等治療，惟此於門診中即可施行治療，並非必須住院方能執行之緊急醫療行為，至重鬱症部分則無任何治療行為，實難認定被上訴人有住院治療之必要性。又被上訴人提出之診斷證明書雖記載住院期間接受針灸、中藥等必要性治療，惟相關病歷文件內容均未記載被上訴人有住院必要性云云，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間之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85年8月5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上訴人投保甲保約，並於86年6月間附加甲保約附約；再於89年7月4日向

　　上訴人投保乙保約，並附有乙保約附約。

　㈡被上訴人自109年間起因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至長庚中醫部就診，主治醫師為薛敦品醫師，嗣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間因「乾燥症候群（M3500）、重鬱症，復發，重度

　　伴有精神病特徵(F33.3)」，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治療。

　㈢被上訴人就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接受治療乙事，向上訴人申請理賠，經上訴人審查認無住院之必要拒絕理賠；被上訴人向評議中心申請評議，遭以系爭

　　評議書認被上訴人之請求尚難為有利其之認定。

　㈣若被上訴人有住院必要性，被上訴人可請求金額為567,011

　　元。　

四、爭點：

　㈠被上訴人因罹患乾燥症候群、重鬱症，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有無住院接受治療之必要性？

　㈡被上訴人得否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第7條甲型第1款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第4款每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規定（被證3，審保險卷頁122、123），請求住院醫療保

　　險金？

五、本院判斷：

　㈠關於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而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有無住院接受治療必要性之爭點，兩造雖仍互有攻防，惟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其等各於原審所為

　　相同，而原判決已詳為論述：

　　⒈查被上訴人係分別於86年6月間及89年7月間投保甲、乙保約附約之被保險人，自109年間起因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至長庚中醫部就診，嗣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間經主治醫師薛敦品診斷，因「乾燥症候群（M3500）、重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F33.3)」，在長庚中

　　　醫部住院治療。

　　⒉依宏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甲型－本人（即甲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9項、宏泰終身醫療保險附約（戊型）本人（即乙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9項約定，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審保險卷頁69、79），可見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於各該保約附約有效期間，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且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即合於「住院」約定，得依約請領保險金。故被保險人是否具住院必要性，係以「醫師」診斷結果為據。

　　⒊觀諸被上訴人110年5月19日診斷證明書，被上訴人因「乾燥症候群(M3500)、重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F33.3)」，於110年2月19日入住中醫病房，入住期間接受針灸、中藥等必要性治療，於110年5月19日出院，宜後

　　　續門診追蹤治療等情（審訴卷頁143）。

　　⒋復經原審檢送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至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治療之護理記錄單（保險卷一頁73至433）及病歷資料（保險卷卷二頁286）囑託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

　　　人花蓮慈濟醫院（下稱花蓮慈濟）鑑定，認為：

　　　⑴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至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接受每週6次之針灸治療（根據穴位選擇，主要針對安神定志，旨在治療重鬱症，以達情緒穩定效果）及中藥治療（同時進行科學中藥、丸劑及中藥煎劑治療，針對重鬱症及乾燥症候群進行綜合治療），因同時患有重鬱症（身心疾病）和乾燥症候群（免疫性疾病），同時改善重鬱症狀及乾燥症候群，達到身心同治效果；住院治療可以更好地追蹤病情變化，並根據需要調整治療

　　　　計畫，以確保治療的彈性和完整性。

　　　⑵被上訴人在中醫病房每週進行6次針灸治療，每次留針灸時間長達50分鐘，這樣的治療頻率和時間安排可以有效緩解重鬱症狀；被上訴人每日服用2餐科學中藥、藥丸和水煎劑等不同劑型的中藥，住院治療可以確保這些中藥準時和規範服用，進一步提升治療效果，故住院治療可以更全面地監控和調整被上訴人的治療方案，達到

　　　　更佳的治療效果。

　　　⑶針對被上訴人乾燥症候群與重鬱症之治療，建議住院治療更為適宜，理由如下：被上訴人本身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門診治療面臨較長等待時間（中醫門診通常等待時間較長），可能會更加焦慮和不耐煩的情緒。針灸治療時間針氣行全身至少需30分鐘，針灸後留針以30分鐘為佳。門診病患通常的治療時間以15至20分鐘為主，對於重症病患留針時間不宜太短，以提高療效。因此，住院治療能提供更長的留針時間，有助於提升療效。不論是科學中藥還是多種劑型藥物的使用，在住院期間更好地觀察療效，並及時調整治療方案。如此可更有效掌握病情並積極改善病人狀況。總結來說，住院治療不僅能提供更長的針灸留針時間和更好的療效，還能減少病人的等待時間，提升治療的舒適度和效果。此外，住院期間對中藥療效的監測和調整也能確保治療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⑷乾燥症候群與重鬱症屬於高度複雜性疾病，雖然在中醫門診可以進行治療，但在這兩種重大疾病同時存在的情況下，住院治療具有更為完善的優勢。治療的全面性：住院治療可以提供更頻繁的針灸治療和更靈活的用藥方案，比門診治療更加豐富，這對於病情的掌握和治療效果的提升具有顯著優勢。情緒管理：重鬱症患者通常情緒較為負面，而中醫病房相比於一般精神病房，不嚴格限制病人的自由活動，病房內的病人有大多非精神科病人，這可以減少患者精神狀況的壓力，提供更為舒適的治療環境。住院期間，醫療團隊可以更密切地監控患者的病情變化，並及時調整治療方案，確保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⑸基於以上原因，被上訴人入院接受治療，以達到更佳的治療效果和病情管理等各情（保險卷二頁301至307之鑑定書）。

　　⒌準此以言，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免疫性疾病）及重鬱症（身心疾病），屬於高度複雜性疾病，被上訴人於長庚中醫部經主治醫師診斷，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住院治療，已合於甲、乙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9項之住院約定，且復經花蓮慈濟醫師審酌被上訴人護理記錄單及病歷資料後，認為對於被上訴人之精神情緒、針灸留針時間、中藥用藥等方面，為適時監測中藥療效及調整用藥，以達更好療效及安全性，住院治療比門診治療有更佳的療效。益徵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有住院治療之必要性，非一般慢性病症僅以固定藥劑診治及按時回診即可。故上訴人抗辯：可以門診針灸、中藥治療取代，且被上訴人可自由出院，並無住院之必要性云云，殊無可採。是本院關於兩造就此爭點所為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意見與原判決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

　　　條第2項前段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本院依上訴人聲請函詢長庚中醫部，函覆稱：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19日住院治療前，曾因乾燥症候群至中醫一般內科門診就醫，並依其病情調整藥物（科學中藥）治療；又於110年2月19日至5月19日住院以中藥水煎劑、科學中藥粉、藥丸及針灸等綜合治療其乾燥症候群，該病症在醫學分類屬慢性疾病；針灸或科學中藥雖可於門診施行，惟乾燥症候群屬慢性免疫系統疾病，治療須依病情變化進行密集觀察與藥物調整，並配合每日或高頻率治療，以改善全身乾燥症狀與免疫失調情形，且門診治療受限於健保就診次數及就醫時間，無法提供連續性、密集性之治療與監測，難以達到穩定病情之效果，住院治療可由醫療團對每日評估病情，依臨床反應即時調整藥物組方與治療方式，並結合針灸等輔助療法，以期達到最佳療效。故被上訴人所接受之治療內容及頻率，無法完全於門診中施行，故安排病人住院接受治療，以確保治療療效。被上訴人於住院期間由護理人員發藥，自行服用。被上訴人雖於110年3月12日曾與鄰床病人發生爭執，經醫療團對即時安撫與調解後，雙方情緒均已平復，未再發生進一步衝突，此為病人間之人際糾紛，非因病情或治療反應所致，未影響被上訴人整體治療計畫之進行，考量被上訴人當時病情仍需持續接受中醫治療，故未醫囑出院改門診追蹤。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19日出院後，未持續回門診就診，亦未再住院治療，迨至112年起始再次回門診追蹤，主要以科學中藥粉配合針灸治療至今等各情。有該醫院114年10月13日函暨附件主治醫師病情說明在卷可稽（本院卷頁143至146）。顯見被上訴人於前開期間住院治療，乃經主治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長庚中醫部接

　　受診療，係具有住院接受治療之必要性甚明。

　㈢上訴人辯稱：我國全民健保實施以來，從未開放中醫住院為健保給付項目，且持保留態度，本件經評議中心詢問多位顧問專業醫師均認被上訴人無住院治療之必要性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然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免疫性疾病）及重鬱症（身心疾病）之高度複雜性疾病，其就醫選擇西醫或傳統中醫，本無必然之決定方式，評議中心評議書即有偏認西醫精神科，而忽略被上訴人尚罹患乾燥症候群之免疫性疾病需整合治療之需求（審保險卷頁33、35之評議書）。至全民健康保險為政策性之強制社會保險，其保險給付範圍須考量衛生保健及經費預算等政策，非以病患是否具有治療必要性為唯一要務，縱認全民健康保險尚未有中醫住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保險卷二頁41至42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函、同卷頁63之同署高屏業務組書函），亦不當然因此遽認被上訴人中醫住院無其治療之必要性。矧以，上訴人擬定之甲保約附約保單條款及乙保約附約保單條款，並未排除中醫診療之住院給付。故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云云，洵無可採。

　㈣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罹患重鬱症，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第9條第4款約定，被保險人因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的住院醫療，伊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責任云云。然上訴人所據之保單條款（審保險卷頁124），嗣於87年4月9日經財政部核准修正第9條已刪除第4款有關精神病或精神分裂之除外責任約定（同卷頁73），兩造間甲保約附約之保單條款已無被保險人因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的住院醫療，上訴人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責任之約定。且上訴人自承：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沒有排除重鬱症住院等語（本院卷頁255）。是上訴人仍應依修正後之甲保約附約保單條款約定，對於被上訴人罹患乾燥症候群、重鬱症而於110年2月19日至同年5月19日在長庚中醫部住院診療乙事，給付被上訴人約定之保險金。故

　　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要無足採。

　㈤至上訴人要求增列：「被上訴人得否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第7條甲型第1款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第4款每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規定（被證3，審保險卷頁122、123），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之爭點（本院卷頁69、134），此「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業於87年4月9日經財政部核准修正，已如前述。被上訴人係因罹患乾燥症候群與重鬱症，而於前開期間住院治療，乃經主治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長庚中醫部接受診療，具有住院接受治療之必要性，亦如前述，被上訴人依修正後之甲保約附約之「宏泰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 」及乙保約附約之「宏泰終身醫療保險附約（戊型）保單條款」等約定，請求上訴人依約給付保險金567,011元，為兩造所不爭執，故被上訴人得否依宏福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保單條款第7條甲型第1款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第4款每次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約定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即無再予審究

　　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甲保約附約及乙保約附約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567,01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30日（審保險卷頁61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均無不合，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依兩造所請宣告准、免假執行，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抗辯等攻防方法及卷附其他證據或聲明調查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咸認與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均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